
「基隆市鄰長遴聘及解聘要點」第七點修正草案總說明 

 

本要點自九十五年八月十五日函頒實施，並於一百一十三年修正。 

茲因地方住民公民意識之提升，公眾事務趨於複雜，鄰長所需扮演之

角色及功能亦顯重要，查本市現行「基隆市鄰長遴聘及解聘要點」中，鄰

長之解聘由里辦公處就相關之各種具體事實綜合評價判斷，有予以解聘之

必要，並備具解聘申請書報請區公所核定後解聘，為符實際需求，爰將本

要點第七點第一項第九款文字「（九）執行區公所及里辦公處… …，有具

體事實。」中「有具體事實」字句刪除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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